附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
指南第4号——业务咨询沟通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了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债券融资审核业务咨询沟通工作，畅通业务沟通渠道，及时回应解决市场参与主体关切问题，根据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并结合市场需要、业务开展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南。
第2条 本所开展债券融资审核业务咨询沟通，遵循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提升融资审核服务水平，规范融资审核行为，提高申报和审核质量。
第3条 本指南适用于公司债券（含企业债券）发行人，以及承销机构、证券服务机构（以下统称中介机构）在项目申报前及审核过程中与本所债券业务部门进行的业务咨询沟通。
业务咨询沟通包括电话、书面和现场等方式。
第4条 发行人、中介机构在提交申请文件前，对于重大疑难、无先例事项、创新产品等涉及本所规则理解和适用问题，可以与本所债券业务部门进行咨询沟通；在首次审核问询发出后，对审核问询等存在疑问的，可以与本所债券业务部门进行在审项目的咨询沟通。
本所受理发行人公司（企业）债券项目申请文件后至首次审核问询发出前，市场主体应当遵守静默期规定，期间本所债券业务部门不接受发行人、中介机构咨询沟通。
第5条 下列情形不属于业务咨询沟通事项范围：
（一）无实质咨询沟通内容，属于礼节性拜访的；
（二）打听审核具体进度或者相关审核工作安排等情况的；
（三）属于中介机构应当自行核查把关的问题；
（四）未按要求提交咨询沟通材料的；
（五）已就同一事项进行过沟通且本次拟沟通的相关事实情况较前次沟通无明显变化的。
第6条 发行人、中介机构应当按照本指南要求认真梳理所需咨询沟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审慎判断，对咨询沟通需解决的问题及咨询沟通材料质量予以把关。
第7条 本所债券业务部门将对咨询沟通问题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明确的意见和建议。
本所债券业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主动安排相关沟通，加强重大事项主动告知、重要节点主动反馈、重点问题主动回应，提高咨询沟通质效。
第二章 电话和书面咨询沟通
第8条 [bookmark: _GoBack]项目申报前，发行人、中介机构可以在工作时间向本所债券业务部门提出电话咨询，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专区进行书面咨询。
本所官网设置咨询沟通预约统一入口（以下简称官网统一入口），提供债券市场业务咨询电话、邮箱和专区咨询，网址为www.szse.cn/application/cc/。
前款所称工作时间为交易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
第9条 对于在审项目的咨询沟通，发行人、中介机构可以在工作时间内通过审核问询函预留的审核人员电话或电子邮件直接与本所债券业务部门审核人员联系，无需通过官网统一入口咨询。
第10条 电话或书面咨询沟通事项事实清楚、答复意见清晰明确的，本所债券业务部门将直接回复；咨询沟通事项较为复杂的，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研究后予以回复。
第三章 现场咨询沟通
第11条 项目申报前，发行人、中介机构需预约现场咨询沟通的，可以通过官网统一入口预约，或者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预约，提交现场咨询沟通申请材料（参考示范格式见附件）。
第12条 首次审核问询发出后，发行人、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问题存在疑问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审期间发生新情况可能影响发行条件或对投资者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可以在工作时间通过审核问询函预留的审核人员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审核人员进行预约，提交现场咨询沟通申请材料。
第13条 本所债券业务部门收到现场咨询预约申请后，对能够通过电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反馈的，可以通过电话或书面方式回复。对确需现场沟通的，应当及时予以安排并告知相关主体。
第14条 发行人、中介机构等参加现场咨询沟通的人员应当熟悉项目情况，人数原则上不超过8人，确有需要增加的，可以提前向债券业务部门报备。
第15条 本所债券业务部门应当安排不少于2名工作人员参加现场咨询接待。
第四章 廉洁要求和工作纪律
第16条 发行人、中介机构等参加咨询沟通的人员不得向本所债券业务部门工作人员赠送或者承诺赠送任何礼品、礼金、消费卡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等各类财物。
债券业务部门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前款规定的各类馈赠。
第17条 本所债券业务部门工作人员除按本指南要求进行沟通咨询外，不得与发行人、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各方相关人员就项目审核事项进行私下接触。
第18条 参与业务咨询沟通的人员应当对咨询沟通中需要保密的事项严格做好保密工作；涉及内幕信息的，信息知情人应当遵守相关保密要求。
未遵守前款要求，造成失密泄密、内幕交易等事件的，本所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19条 参与业务咨询沟通的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本指南开展工作，遵守廉洁从业有关规定和工作纪律。
第五章 附则
第20条 发行人、中介机构就公司债券持续监管等业务与债券业务部门的咨询沟通，参照适用本指南。
资产支持证券和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的咨询沟通，参照适用本指南。
第21条 本指南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22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发行人/中介机构）关于×××（项目名称）现场咨询沟通的申请（参考示范格式）


附件

×××（发行人/中介机构）关于×××（项目名称）现场咨询沟通的申请
（参考示范格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业务中心：
XXX（发行人、中介机构）现就XXX（项目名称/业务类型）提请现场咨询。预约时间为XX年XX月XX日上午/下午。主要咨询事项如下：
一、……
二、……
三、……

附件：1.拟来访人员名单
      2.其他材料（如有）

（经办人员：XXX  联系电话：XXX）

发行人/中介机构名称(公章)
20XX年XX月XX日


附件1：

拟来访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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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如需停车）：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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